
一、农村妇女土地权益受侵害的现状
（一）农村妇女土地权益的界定

权益是公民所享有的受法律保护的权利和利益。
顾名思义，土地权益是与土地相关的权利和利益，属于

不动产物权的范畴， 是指依照法律的规定所享有的直

接支配土地的权利和利益。 土地权益主要表现为对土

地的支配权、排他性财产权、对世权等。
农村妇女的土地权益可概括为四个方面： 一是在

政策与法律层面农村妇女是否与男子享有平等的土地

权益；二是农村妇女在现实中在承包田的分配、土地入

股分红、征收地的补偿、宅基地的分配方面是否与男子

一样等额分配；三是其分有的土地，是否会随着婚丧嫁

娶而丢失；四是农村妇女分有承包地，但其是否拥有平

等的使用权、收益权和继承权 ［1］ 。 根据我国宪法以及

《妇女权益保障法》《土地承包经营法》《土地管理法》的

相关规定，妇女享有与男子同等的土地权益，但在实践

中妇女所能够实际享有的土地权益并非与男子相同。
尤其是后两方面的问题，在现实中更为严重。

（二）农村妇女土地权益受侵害的现状

随着城市化的进程日益推进， 土地大量被政府征

收，本就有限的土地资源愈加稀缺。受到男尊女卑观念

的影响， 始终作为弱势群体的妇女的权益就更容易受

到侵害。根据全国妇联对全国 30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

的 202 个县、1 212 个村的抽样调查， 在没有土地的群

体中，妇女占 70%，其中有 26.3%的妇女从来就没有分

到过土地，有 43.8%的妇女因结婚而失去土地，有 0.7%
的妇女在离婚后失去了土地［2］。

其中， 农村妇女在土地权益方面受到的侵害主要

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未婚妇女的土地权益在分配上很难与男子实现

平等

未婚妇女土地权益的受损状况主要表现为妇女不

能分得与男子同等的土地权益。
在我国农村的广大地方， 村规民约对土地的分配

起着决定性作用。有些地方规定，对未婚妇女少分或不

分土地，未婚妇女到了一定年龄还未出嫁，村委会便收

回其分得的土地。而不分土地或收回土地的做法，则是

源于“从夫”居住的现象。在农村，由于受到“从夫”思想

的影响， 人们普遍的观点是妇女出嫁则要跟随丈夫居

住。由于女方住到男方家是早晚的事，所以对其不分土

地或收回土地的做法也无可厚非。 但这样的做法严重

影响了妇女的生存状态。
在宅基地的分配方面， 男女之间也存在着严重的

不平等。 有的村规定，如果家里的孩子是一个男孩，到

了结婚年龄便能分得一块宅基地， 而女孩则不分宅基

地；如果是两个女孩，可以分到一块宅基地。 同样是受

“从夫”思想的危害，男孩因为成年以后要重新组建自

己的家庭，会有女方嫁过来生活，所以分配了宅基地。
而始终被视为“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的女孩，则

不能享有与男孩同样的土地权益。 虽然两个女儿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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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得一块宅基地， 但是男女之间土地权益的不平等也

着实得以体现。

2.出嫁妇女的土地权益存在被收回的风险

随着城市化的进程不断加快， 许多农村妇女纷纷

进城打工， 嫁于非农业户口男性的女性比比皆是。 然

而，她们面临的问题是，一方面其自身的农业户口并未

改变，不能享受城市的社会保障；另一方面其土地被收

回或被娘家人自行处分而丧失了集体经济组织的收益

分配。无论土地是被收回还是被娘家人自行处分，都是

“从夫”思想在作祟，认为妇女已出嫁、“从夫”而居后，
便不再是这个家庭的成员。这样一来，“农转非”妇女的

生活保障也面临着严重的威胁。
另外还有一些嫁给农村男子的妇女， 由于我国土

地分配实行的是“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以及“大稳

定，小调整”的政策，她们中的多数在男方家中不能重

新分得土地，致使她们没有生活来源，生活多依附于男

性。在广东、贵州、山西三省，出嫁妇女于迁入地获得承

包地的可能性极小，分别有 97.24%、96.69%和 91.11%
的受访农户表示，基于政策，出嫁妇女于迁入地不会取

得承包地［3］ 。 同样，由于受到“从夫”思想的深远影响，
作为“上门女婿”在婚后与女方一起生活的男性的地位

得不到承认，也面临着婚后失地的状况，这也是对农村

妇女土地权益侵害的表现之一。
3.离婚、丧偶妇女难以分割、继承土地权益

离婚妇女的土地权益受到的侵害是最严重的。 由

于多数妇女在嫁入男方家中时是不能分得土地的，她

们在离婚分割财产时不能分到承包田、土地入股分红、
征收地的补偿款等夫妻共同财产。 而妇女在娘家的土

地由于妇女在出嫁后“从夫”居住而被娘家的其他家庭

成员所享有，其离婚回娘家后并不能收回原有的土地，
娘家所在的村委会也不会给她们重新分配土地。所以，
离婚妇女在回娘家后未重新出嫁的这段时间内， 她们

的生活没有丝毫保障。
我国的《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五条规定：“家庭承

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 ”也就是说，土

地承包经营权是以户为单位的。 由于受到“从夫”思想

的影响，户主通常只有家庭中男性的名字，这便为家庭

财产的分割埋下了隐患。 女性离婚时很难就土地承包

经营权主张权利， 甚至连女性在婆家分得的土地在双

方离婚后也由男方继续承包。这样一来，农村妇女便面

临着是选择继续维持感情破裂的婚姻还是选择净身出

户的两难困境， 这种状况对婚姻自由造成很大的负面

影响。
丧偶妇女应该能够基于继承权而对其前夫的土地

权益得以继承， 但在河南省有 38.76%的受访农户反

映， 在其所在村丧偶未改嫁妇女不能继承其前夫的承

包地，其前夫的承包地由村（组）收回［4］。 一些丧偶再婚

的妇女，不但不能继承前夫的土地，再婚后也不能重新

分得土地。

二、农村妇女土地权益受侵害的原因分析
我国农村妇女土地权益受到侵害的类型多种 多

样。造成这些侵害的原因也不是单一的，主要表现在以

下三个方面。
（一）妇女过于依赖男性，难以真正实现平等

男性在体力上的优势使得其在田间的效率远 高

于女性， 因而深受传统观念影响的人们普 遍认为给

妇女分配同等数量的土地只会造成效率低下。 这便

是最初妇女无法享有与男性同等土地权益的主要原

因。 即使妇女所分配的土地数量与男性相同，由于男

女在体力上的差异，家庭分工模式也很快会变成“男

外女内， 男主女从”。 无论妇女是否享有土 地权益，
“男外女内”的分工模式都会使女性很难拥有独立的

经济来源。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女性的经济地位

迫使她们不得不依赖丈夫，不会对丈夫有所忤逆，只

会言听计从。 女性对男性过于依赖，更加难以实现实

质上的男女平等。
同时，有些女性在家庭中甘愿成为附属的角色，为

了维护男性的主导地位， 把以户为单位的土地承包经

营权让与男性享有。这样不仅损害了自己的权益，还削

弱了法律对女性土地权益的保护作用。
随着时代的发展， 虽然妇女在各方面不像以前那

样对丈夫言听计从， 但其在经济上的依附性并未完全

改变。 固然法律法规与政策不断强调妇女应享有与男

性相同的土地权益，但在村规民约起主要作用的农村，
妇女的土地权益依旧难以得到保障。 同样，“增人不增

地，减人不减地”政策的实施，使得妇女在丈夫家中不

能分得土地，更加难以立足。
（二）妇女难以接受教育，无法维护土地权益

由于家庭经济收入主要来源于男性， 如何支配收

入也主要取决于男性， 在家庭中有最高地位的父亲自

然有权决定子女的受教育程度。 为了巩固父权至高无

上的统治地位，我国古代不提倡妇女接受教育、考取功

名，素来有“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说法。
虽然几千年过去了， 传统思想中的糟粕早该被抛

弃，但在我国农村，还存在一些认为女孩读书没有用的

思想，女孩受教育权被侵害的情况也屡见不鲜。随着九

年义务教育的普及， 农村女子的受教育权得到了更多

的保障， 但一些女孩的受教育生活仍会在初中毕业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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戛然而止，无论其是否有学习的能力，都不会再继续读

书。有数据显示，四川省农村妇女受教育程度的分布特

征为：接受小学及以下教育的农村妇女多数为 56 岁以

上， 占 31.2%； 接受初中教育的妇女年龄主要集中在

46~50 岁，占 34.7 %；接受高中教育的妇女在 36~45 岁

年龄分布较多，占 23.5%；接受高中以上教育的年龄分

布在 35 岁以下，仅仅占 10.6 % ［5］ 。这是夫权社会的要

求———如果妇女有了独立的思想，则难以管束。 同时，
传统观念认为女孩早晚要出嫁，书读多了不仅没有用，
反而会受到男方的嫌弃。

然而，一个人的受教育程度决定了其思想的高度。
文化层面的缺失使她们无法全面认识土地权益受损的

症结所在， 只会一味服从村委会以及丈夫对土地权益

分配的安排。 与此同时，由于文化知识的不足，其法律

意识也相当淡薄， 以至于她们在权益受损的时候未曾

想过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土地权益， 甚至存在碍于颜

面而耻讼的思想。 这样，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村妇女，就

给自己堵上了一条救济路径。
（三）妇女难以通过政治参与维护土地权益

由于农村妇女文化水平不高、思想意识受限，她们

在日常生活决策时就不得不听从于知识经验相对丰富

的丈夫，从而丧失了话语权，在政治生活方面也不得不

听从于丈夫，政治地位低下。这种局面造成的严重后果

便是，在实行村民自治的现代农村，无论是关于选举还

是关于村规民约的制定，妇女都听从于丈夫，在不知不

觉中丧失了政治权利的自主性， 无法参与村民自治。
调查显示，对村委会选举程序“不太了解”和“完全不

了解”的农村妇女占到 65%。 在被问及是否参加过村

级妇联组织 的活动时，有 29.7%的妇女回答“偶 尔 参

加 ”或 者 “没 有 参 加 过 ”，而 回 答 “经 常 参 加 ”的 不 到

60%［6］ 。
而选举一旦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 选出的代

表则不会代表自己的利益。 2006 年，全国村委会委员

总人数 2 429 577 人，其中女性人数 562 777 人，女性

人数占总人数的 23.16%。 在进入村委会的妇女中，担

任正、副主任的更少，女村委会主任仅占 1%左右［7］。 没

有代表妇女利益的代表， 妇女土地权益受损这一关系

到妇女切身利益的严重问题就会被漠视。同样，由于妇

女消极参与或不能行使选举权， 村民自治机构中女性

代表的比例大大减小， 制定出的村规民约即使与法律

相悖、严重侵害妇女权益，也会因为反对力度不足而被

通过。 例如，2005 年，石家庄市某村因市政府征用土地

得到补偿款三千余万元。该村村委会制定了分配方案，
通过村民表决的方式，决定“闺女户”只能得到村民应

得补偿款的 30%［8］。
农村妇女由于受到“从夫”思想的影响,在经济生

活中对丈夫的依附性过强， 这使得她们很难有接受高

等教育的机会，从而思想意识受到局限，不具有决策的

话语权，进而在政治生活中丧失政治地位，造成男女不

平等的现状，不得不在生活中继续依附于男性。

三、完善农村妇女土地权益的保障措施
农村妇女土地权益受到侵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想要改变这一现状， 我们针对农村妇女土地权益受侵

害的事实所采取的措施也要通过多方面来实现。
（一）克服农村妇女“从夫”的陈旧观念，唤醒女性

的独立意识

我国有着几千年悠久的历史， 在历史长河中传承

下来的思想更是无处不在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传统

思想固然是我们的文化积淀， 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全

部是精华，我们要一味地接受。“从夫”思想作为我国传

统思想的一部分， 对我国农村妇女所带来的影响可以

说是有百害而无一利，因而我们必须克服这一思想，唤

醒女性的独立意识。
女性的独立意识， 是在现代女性生活中值得提倡

的一种思想意识。女性只有在思想上有独立意识，才会

把它表现于行动中， 从而进一步在经济文化以及政治

领域摆脱对男性的依从，实现真正的男女平等。
在改变“从夫”思想的同时，从夫而居的模式也应

得到相应的改变， 即男女双方可以自行选择婚后到哪

一方家庭生活，即使是“上门女婿”也不会受到分不到

土地的对待。
（二）提高农村妇女的文化水平与政治地位，增强

法制观念

据前文所述，我国农村妇女的文化水平不高，政治

地位低下， 这使她们无法深刻认识土地权益受损的本

质，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有提高农村妇女的文化

程度，使其具有自己的思想认识，加强对政治生活的参

与，她们才能在村民自治的环境下，取得自治组织中的

一席之地，从而促使制定有利于她们自身的村规民约。
同时，增强农村妇女的法制观念也是相当必要的。

我国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法律已经成为人们生

活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部分。当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
人们应当积极地运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 而不能愚

昧地认为诉讼是一件可耻的事情。另外，我国应当加强

对农村妇女土地权益救济机制的完善， 弥补村委会调

解工作难以落实的不足，建立农村土地仲裁制度，使农

村妇女对利用法律解决问题充满信心， 敢于并乐于用

法律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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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从立法上对农村妇女土地权益进行倾斜保护

我国《宪法》第四十八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妇

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等

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 ” 作为我国的根本大

法，这一条规定了男女平等的基本原则。 我国《土地农

村土地承包法》第六条规定：“农村土地承包，妇女与男

子享有平等的权利。承包中应当保护妇女的合法权益，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剥夺、 侵害妇女应当享有的土地

承包经营权。”但这一规定太过笼统，缺乏可操作性，并

不能对农村妇女土地权益受损的现状加以改善。
平等有形式平等和实质平等之分。 形式平等的核

心理念是平等地对待每一个人， 而实质平等则注重结

果上的平等 ［9］ 。 无论是长期社会生活的不平等，还在

是生理方面的差异造成的妇女对丈夫过于依从， 对于

作为弱势群体的女性，只有进行倾斜保护，才能实现实

质平等。
而我国农村妇女的土地权益不但没有得到倾斜保

护，甚至连与男性同等的土地权益都无法得到保障。只

有在立法上完善对农村妇女土地权益的保障， 才能逐

步改变男女不平等的现状，促进女性独立的实现。
（四）统一土地法律规范，完善土地权益的归属，规

范村规民约

1.应当制定统一的土地法法律规范

我国现行的土地法法律体系并不完善， 适用最多

的往往是政策性的规定，例如“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

地”“大稳定，小调整”。没有统一的法律，适用起来就容

易出现混乱。在有些农村，妇女的土地由于出嫁而被收

回，婆家的村的村委会以“增人不增地”为借口不给妇

女分配土地。如果能够制定统一的法律规范，就能够防

止村委会钻法律漏洞，侵害妇女的土地权益。

2.要明确我国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权利主体

我国土地承包经营权以户为单位， 权利主体并不

明确。 由于“从夫”而居，户主通常是男性，离婚妇女在

分割财产时很难分得应有的土地。 所以应当将土地承

包经营权的归属明确到个人， 使农村妇女能够成为土

地权益的主体， 改变女性在土地方面依附于男性的现

状。
3.应规范村规民约的制定

我国现代农村实行的是村民自治制度， 但自治并

不意味着无限的自由而不受法律法规的约束。然而，在

现实的土地分配方面， 起作用的往往是村规民约而不

是法律法规。有些地方，村规民约即使出现了违反法律

法规、严重侵害农村妇女土地权益的规定，在村民自治

的环境中也能得以实施。因此，应当建立相应的监督机

制，对村规民约进行审查监督，废除违法的部分，保障

农村妇女的土地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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